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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河基金项目的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公告 

（临时信息披露编号【2022】-【20220114】）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

35号），现将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寿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寿不动产”）与国寿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寿置业”）共同投资国寿乐歌一号（天津）物流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

以下简称“苏州河基金”“目标基金”）所涉关联交易的有关

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对手情况 

国寿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0002302XK，注册资本 5亿元（人民币，

下同）。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投资

管理；项目投资；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

酒店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

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

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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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国寿不动产为我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我公司在 35 号文下的关联方。 

国寿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206MA2931286G，注册资本 5,000万元。经营

范围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国寿置业为我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为我公司在 35号文下的关联方。 

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资本”）为有

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100022725R，注册

资本 100,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

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国寿资本为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我公司在 35号文

下的关联方。 

二、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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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类型 

国寿不动产与国寿置业的关联交易类型为资金运用类

关联交易（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与国寿资本的关联交易类

型为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投资关联方发行的金融产品）。 

（二）交易标的情况 

国寿不动产和国寿置业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标的为

苏州河基金的财产份额；国寿不动产投资国寿资本发行的金

融产品的关联交易的标的为苏州河基金。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目标基金的目的及经营范围 

目标基金的目的是在法律法规许可的前提下，根据合伙

协议约定从事投资业务，直接或经过持有实体，投资位于目

标市场符合投资策略和物业类型的储备项目和替换项目，为

合伙人获取投资回报。 

目标基金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

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暂定，

以工商核准经营范围为准）。 

2.目标基金的期限 

目标基金的期限为 5+1年，投资期、退出期合计 5年，

延长期 1 年。 

3.出资额及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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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基金总规模不超过 28 亿元，首次关账
1
规模预计约

8.71亿元，其中国寿置业作为基金普通合伙人认缴 100万元，

乾络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非我公司关联方）共同

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 1,000万元；国寿不动产作为有限合伙

人认缴 4 亿元，其他非关联方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约

4.6亿元。 

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按照普通合伙人基于实际资金需

求所不时发出的缴付出资通知的要求按需分期缴付。 

4.目标基金的管理 

普通合伙人国寿置业及非关联第三方普通合伙人共同

作为普通合伙人负责基金的执行合伙事务。国寿资本公司作

为基金管理人，为目标基金提供基金管理服务。 

目标基金应就该等服务每年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该管

理费由有限合伙人承担。在目标基金的存续期内，国寿不动

产所承担的管理费为实缴出资余额的 1%/年。 

（二）交易价格 

国寿不动产和国寿置业共同投资关联交易金额为 4.01

亿元；国寿不动产投资国寿资本发行的金融产品的关联交易

金额不超过 2,400万元
2
。 

（三）交易结算方式 

以人民币现金转账的方式对目标基金出资；管理费按季

度支付。 

 
1 即基金设立并按首次关账规模签署相关协议，后续关账并进一步签署相关协议如涉及重大关联交易及/或

资金运用关联交易，将另行审议、披露。 
2 存续期内基金管理费理论上限的计算方法为：存续期内适用的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期限*国寿不动产认缴

规模=1.0%*6 年*4 亿元=2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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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国寿不动产与国寿置业及苏州河基金其他合伙人（均非

我公司关联方）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共同签署了目标基金

《合伙协议》。《合伙协议》于签署日生效。《合伙协议》履

行期限为从协议生效日起至苏州河基金解散并清算结束后

终止。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国寿不动产和国寿置业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是前述主

体的市场化投资行为，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

则，不存在利益输送或损害任一方利益的情形。 

目标基金存续期内，国寿不动产所承担的管理费为实缴

出资余额的 1%/年。基金管理人报酬的定价参考了市场上同

类型基金的定价方式，管理费率处于合理区间之内。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2021年 12月 29日，我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第 6次会议以书面传签的方式初审原则通过本次关联

交易。 

2021年 12月 30日，我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现场会议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会议共 8名董事

参加，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六、银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



6 

 

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

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

监会反映。 

 

 

 

 

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14日 


